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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

地址變更

大同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起，
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將變更為：

香港夏慤道18號
海富中心第一座
27樓2703室

本公司所有電話及傳真號碼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大同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賀新喻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賀新喻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關雅頌女士；以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梁志雄先生、李丹女士及羅智弘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